
國立成功大學統計系暨數據科學研究所 

教師薪傳與永續成長辦法 

106.12.21 系務會議通過 

107.11.15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協助本系(所)新進教師提昇其教學品質、精進專業知能、熟悉學生輔導技巧、

提昇研究成效及傳承系(所)務經驗，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針對系(所)上新進專任教師，由系主任(所長)協調資深教師擔任其薪傳教師

(mentor)，以提供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學生等事項之諮詢服務。由學術研究委

員會召集人、教學課程委員會召集人及薪傳教師組成新進教師專業成長輔導小

組，負責輔導其專業成長，為期三年。由系主任(所長)督導之。 

第三條  專業成長輔導小組依照以下原則規範與新進教師互動。 

(一) 由學術研究委員會召集人主導，邀請資深教師、相關領域研究優良教師或國

際期刊 SSCI/SCI 主編，分享投稿國際期刊的經驗與心得，以及分享跨國性計

畫申請之過程與經驗。 

(二) 由教學課程委員會召集人負責邀請教學優良的教師，定期舉辦咖啡時間分享教

學經驗與心得，以提高教學品質。 

(三) 相關活動資訊之蒐集及傳遞由本系(所)職掌教務和課務的職員負責。 

第四條  薪傳教師依照以下原則規範與新進教師互動。 

(一) 得主動與新進教師密切地聯繫，提供教學、研究及服務之經驗與具支援性的

建議，使新進教師能瞭解升等有關教學、研究、服務與學生輔導之規定與內

容，並協助新進教師拓展人際關係及研究網絡。 

(二) 新進教師應與薪傳教師密切聯繫，並反應教學、研究、服務，或生活上的任

何問題。如有需要，新進教師可就申請計畫、撰寫專業論文及投稿，諮詢薪

傳教師意見，並請薪傳教師提供修改建議。 

(三) 邀請在各研究計畫領域上，經驗豐富之教師，分享撰寫申請計畫書之經驗及

要訣，以協助新進教師申請計畫。 

(四) 協助新進教師加入專業領域資深教師主持的研究領域團隊，爭取科技部整合

型計畫案，或產學合作計畫案。 

(五) 鼓勵新進教師參加本系(所)每週舉辦之學術演講、管理學院與教務處教師發

展中心舉辦之活動，及學務處主辨之導師知能研討會。 

第五條  由本系(所)電腦技士負責通知新進教師院圖儀設備費；由本系(所)職員負責通知

新進教師研發處的相關補助。 

第六條  新進教師未取得科技部計畫時，本系(所)提供新進教師(1)業務費 10,000 元，用以

購買額外需求之辦公室設備(除系上統一提供之辦公室設備以外)；(2)圖儀費



10,000元；(3)英文期刊投稿、編修費 20,000元。以上補助以一次為限，須檢據核

銷。 

第七條  新進教師如以本校名義發表在 SSCI 或 SCI的國際期刊論文，可在期刊接受後半

年內，根據榕園統計文教基金會管理辦法第四項第六點，向榕園申請研究獎助，

獎助金額視研究成果數量與期刊排名而定。 

第八條  本系(所)提供薪傳教師輔導費每年每人 5000元，此費用僅用於支付輔導新進教師

所需之費用，須檢據核銷。 

第九條  系所經費不足補助上述費用時，系主任(所長)可根據榕園統計文教基金會管理辦

法第四項第八點，向榕園統計文教基金會申請經費。 

第十條  本辦法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本系歷年度新進教師和薪傳教師名單如下表 

 

起聘年月 新進教師 薪傳教師 

96.2 鄭順林 副教授 潘浙楠 教授 

96.2 杜宜軒 助理教授 嵇允嬋 教授 

96.8 張升懋 助理教授 任眉眉 教授 

96.8 陳淑娟 助理教授(已離職) 吳鐵肩 教授 

99.8 蘇郁如 助理教授(已離職) 溫敏杰 教授 

101.8 李國榮 助理教授 鄭順林 教授 

102.8 蘇佩芳 助理教授 嵇允嬋 教授 

104.2 林良靖 助理教授 任眉眉教授、陳瑞彬 教授 

104.2 張欣民 助理教授 潘浙楠教授、嵇允嬋 教授 

104.8 李俊毅 助理教授 潘浙楠 教授 

105.8 李政德 助理教授 溫敏杰 教授 

106.8 李宜真 助理教授 陳瑞彬 教授 

 

 

附件二：提列新進教師各項補助金額、項目及來源，以購置教學與研究有關之各項設備，申

請補助金額與使用項目如下表：(補助以一次為限) 

新進老師各項經費補助一覽表 

經費來源 項目 補助金額 

院 設備費 100,000元 

研發處 1 業務費 150,000元(實際補助金額

依據註 1要點) 

系 2 業務費（除系統一提供之項

目外，教師個人額外需求之

辦公室設備等） 

10,000元 

系 2 圖儀費 
得視實際需求申請(金額

10,000元以內) 

系 2 英文期刊投稿、編修費 20,000元 

註 1：得向『國立成功大學補助優秀新進教師暨研究人員學術研究計畫要點』申

請。 

註 2：該補助款須於進入本系 3年內申請並須檢據核銷。 

 



附件三：節錄榕園統計文教基金會管理辦法第四項第六點及第八點。 

 

6.統計論文發表之獎助 

    凡成大統計學系從事統計相關論文研究之師生，於論文發表後半年內即可申請，申請時

得提出相關資料，由常務董事會審查其發表論文期刊等級及相關資料，擇優發給每名最多壹

萬元。 

 

8.其他應辦事項 

    凡成大統計學系從事其他與統計應用及推廣之相關事項，得於兩週前提出補助申請。申

請時得提出相關計劃書、經費估算及其他相關文件，由常務董事會或董事長審核之，原則上

不得超出本會年度可用金額之十分之一，事後依補助科目憑據核銷。 

 


